涞源县司法局2014年度部门决算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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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“三公经费”增减变化说明
一、部门概况及主要职责
（一）贯彻落实国家司法行政工作方针，拟订或参与拟订有关司法工作方面的政府规章草案；制定全县司法行政工作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要点，并监督实施。
   （二）制定全县法制宣传和普及法律常识规划并组织实施；指导各乡镇、各行业依法治理工作和法制宣传工作。
   （三）指导管理全县律师工作、公证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   （四）指导管理全县基层司法所建设和人民调解工作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；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员协会工作。
   （五）负责全县司法行政系统的法制化、规范化建设；管理全县司法鉴定机构，指导监督全县司法鉴定工作；负责仲裁登记工作。
   （六）指导管理全县司法行政系统财务及物资装备工作；负责机关经济财务等活动的内部审计监督。
   （七）指导全县司法行政系统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；负责全县司法行政系统警务管理工作；按有关规定管理局机关的人事工作；协助各乡镇管理司法所领导干部工作。
   （八）组织指导全县劳教人员和劳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。
   （九）负责全县社区矫正工作。
   （十）指导管理全县法律援助和管理全县12348法律服务专线工作。
   （十一）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收入支出决算情况分析
（一）收入决算情况
2014 年度部门决算收入 3,048,581.58元，其中：公共财政预算拨款3,048,255.35元，其他收入326.23元。
（二）支出决算情况
2014 年度部门决算支出2,004,991.93元，其中按功能分类：公共安全支出1,684,328.98元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0,662.95元；按经济分类：工资福利支出1,040,880.90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626,456.08元、对家庭和个人补助支出337,654.95元。
（三）结余结转情况
年初结余结转5,886,588.38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结转 176,588.38元、项目支出结转5,710,000.00，本年年末结余结转6,930,178.03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结转178.03元、项目支出结转6,930,000.00元。 
三、资产负债情况
2014 年底资产总额 7,429,641.93 元，2014年底负债总额79,196.00元，2014 年底净资产总额7,350,445.93元。
四、2014年部门决算报表公开（表另附）
      五、三公经费支出情况
严格落实中央“八项规定，严厉节俭，继续压减”三公经费”支出，三公经费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多。2014 年“三公经费”支出119,613.51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1,794.51
元、公务接待费
7,819.00
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48.4%。




